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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言人：黃○○代 林○○

1、﹒案件當事人口利害關條人口其他到場人口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為宣讀

2、書面意見（口已檢附 、圖未檢附）

3、陳述或發問要言：

(1）行政程序法第86條明確規定對於在外國之人民應如何送達，林○○因為長

年居住國外又因疫情遲遲未歸國，戶籍在110年9月29日被遷出，被遷出

之後是否依照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直接影響本日聽證程序的合法性，

另依照計畫書所示，本案也曾經在今年1 月應如何分配進行抽籤，但同樣

地，如果當時對林○○沒有送達，整個程序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

發言次序：
－ 

f
夫

簽人

(2)依照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七款，權利變換計畫庭、記載估價

者的指定或選任方式及其結呆，同辨法第七條有規定還任方式，但整份報 

告除了估價摘要報告以外，並沒有看到如何選任的方式，程序上可能已經

有問題，再者，整份計畫書只有摘要報告，沒有完整報告。

(3)51 9 地號以 面積計算應為全部基地之7.89%，而三份估價報告認為 519地號

之權利價值分別為6. 5%、7.0%、7.訝，這三個價值是如何得出，因為只有

估價摘要，因此看不出來， 而決定的基準我們認為是有問題的。再者，這

份計畫認為佳駒估價報告書所提出之數值為興建後之價值最高， 而因此採

用，但佳駒估價報告書針 地號之權利價值比例卻認為是最低，對林

○○等三人最為不利，如果權利變換之目的是為了補償對於權利變換不同

意之人之補償及對他財產權之保障，為何權利價值不是選擇對林○○等三 

人最有利之方式。這是我們認為這份計畫書對林○○等三人之財產權有嚴

重侵害的地方。

(4)表11-3所列建物登記清冊表所列之 林○○等三人受分配之建物，與本計

畫其他地方所載完全不同，應該以哪個為準？這對林○○來講是為權利重大

事項，不容有誤。 





－、 發言次序： 3 

（一）發言人：黃○○代林○○

1、﹒案件當事人口利害關條人口其他到場人口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為宣讀

2、書面意見（口已檢附、﹒未檢附）

3、陳述或發問要告：
(1 ）不管是抽籤或是今日聽證’程序開始前如果都沒依照行政程序法第86條，

對林麗負為通知，這是嚴重行政程序瑕疵。
(2)估價師還任之規定，應實體從舊、程序從新，依照計畫書在110年8月1

日才還任三家估價師，因為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關於估價者還任規
定，是為顧及公平性，倘依照實施者所言，三家估價師是自行選任，顯然
已失去公平性。再者，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七款，明確規定，權利
變換計畫應載明如何選任估價師及選任結果，但本份計畫沒有記載相關內
容，因此這份權利變換計畫書的記載本身，就已經違反法令。

(3)實施者方稱最後擇定之估價報告是採對全體地主最有利之估價結呆，但是
權利變換程序要處理的是，對不同意都吏的地主的財產權保障的問題，因
次在本件受影響的只有權利變換者，也就是林○○等三人及國有財產署，
所以本應當採取對受影響者最為有利之方案，或至少要讓他們知道這些估
價結果是如何評定出來，但本份計畫內容僅有三份估價摘要，並沒有完整
估價報告書，這是很大瑕疵。

發言人簽章：扔

（二）受詢人：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郭芸倫總經理

卜口實施者負責人（﹒受任人，﹒已檢附委託書）、口機關單位

2 、答復要告：

(1)第1點，林○○等三人為公同共有，實質上我們都已分別通知，此三 
人之間，一定有人有收到通知，這是可以確認的，至於代表人所說， 
人在不在國外，我們無法得知，只有公同共有人才會清楚。

(2)第 2 點，以事業計畫書送件日期為新舊法之適用標準，本件事業計畫 
在 106 年報核，所以不適用新法規範。

(3)本案是採對全體地主最有利之結果，不是針對某位地主而定。另有關 
估價報告，三份完整估價報告有呈送至都市更新處，我們也已經依照 
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受詢人簽章：



四、 發言次序： 4 

（一）發言人：謝○○

1、﹒案件當事人口利害關靜、人口其他到場人口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為宣讀

2、書面意見（口已檢附 、﹒未檢附）

3、陳述或發問要告：

(1）我是○地號持分之謝○○，今日律師所講的三人是公同共有，他的哥哥

林○○我也認識，他都有收到選配通知書，他都沒有意見，更何況

地號是被占有的，他也希望實施者能幫他處理，樂觀其成，希望快速興

建完 成。

發言人簽章：�

（二）受詢人：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郭芸倫總經理
卜口實施者負責人（﹒受任人，﹒已檢附委託書）、 口機關單位

2、答復要話：

(1）我們會依照都更程序盡快完成，只要權利變換計畫通過後，我們就會

盡快興建。

受詢人簽章： 本1






